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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γ 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厅文件
内环办［2009] 90 号

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厅
关于印发《内蒙古自治区环境违法案件

挂牌督办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2009 年 9 月 10 日印发

共印 28 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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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厅
环境违法案件挂牌督办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大对环境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，有效

打击环境违法行为、遏制环境污染、保障群众环境权益，确保环

境保护法律、法规贯彻实施，规范环境违法案件挂牌督办工作，

、提高案件督办质量 p 结合全区环境保护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环境违法案件挂牌督办，是指自治区

环保厅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环境违法企业的违法事实，依法提出整

庆、 、处理意见，， 督促盟市人民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（机构）限期
落实的一种行政措施。

第三条 r 本办J法适用于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环境违

法案件的挂牌督办。

第囚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作为挂牌督办备选案

｛牛：

（一）国务院及相关部门和自治区领导批办、新闻媒体曝光

的严重环境违法案件

（二）群众反映强烈、影响社会稳定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

案件；

（三）严重违反环保法律法规的建设项目；

（囚）造成流域、区域的连片污染或工业园区集中污染的环

境违法案件；

（五）威胁饮用水源地水环境安全的环境违法案件；



/"- （六）处于环境敏感区域，有可能严重威胁公众健康和生态
环境的重大环境风险隐患；

（七）基层政府出台有悖于环保法律法规精神的政策、文件
等；

（八）环境违法行为经当地环保部门严令纠正，拒不改正或
整改不到位的环境违法案件；

（九）其他需要挂牌督办的环境违法案件。

第五条挂牌督办备选案件还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：
（一）经自治区环境监察总队组织现场核实；

（二）有明确的督办对象；

（三）环境违法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、处罚依据明确；需追

究行政责任的，按（〈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》办理；
第六条·环境违法案件的挂牌督办，按照下列程序办理：
（一）自治区环境监察总队提出挂牌督办建议并附案件有关

调查材料； · 

（二）自治区环境监察总队负责向挂牌督办案件所在地环境
保护部门通报案件有关情况，并征求意见；

（三）挂牌督办的环境违法案件 2 提交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厅
务会审定批准。

（四）《环境监察通知书》应当载明督办内容：案件名称、
违法主体、主要违法事实、承办机构、承办事项、完成时限、报
告方式和报告时间等内容。

（五）向案件属地人民政府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（以下称承

办机关）下达《环境监察通知书》 3 抄送涉案企业＝并向金融、
商务、证监机构或部门通报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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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向媒体通报挂牌督办信息，并在自治区环保厅官方网/ 

站上公告督办内容；

·. , 第七条承办机关主要负责人是挂牌督办案件的责任人，对
案件办理过程和结果负责。

响. 
承办机关应当按照《环境监察通知书》要求，督促涉案企

业停止违法行为，落实整改措施，对涉案企业的违法行为依法进
行纠正，并定期向自治区环境保护厅报告办理进展情况。自治区

环境保护厅应当组织有关部门进行指导、监督和检查。

第八条挂牌督办的解除：被挂牌督办的违法主体完成整改 亏·

任务后，应当及时向承办机关提交督办整改情况报告。承办机关

在接到报告后，应当组织有关单位现场检查督办要求落实情况，

形成验收报告，向自治区环境保护厅提出书面摘牌申请（附验收
报告等有关材料）。

自治区环境保护厅根据承办机关的申请，可根据情况组织有

关单位进行现场核查。对达到督办要求的案件，经j专务会审核批
准后解除挂牌督办，将挂牌督办案件解除情况，抄送涉案企业，
并向金融、商务、证监机构或部门通报情况，在新闻媒体和自治
区环境保护厅官方网站上向社会公开。

第九条 挂牌督办环境违法案件的办理期限根据环境违法
案件的性质和严重程度等情况确定，一般不超过 6 个月。重大复
杂疑难案件， 经承办机关提出书面申请，由自治区环境保护厅主
管领导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办理时限，但最长不得超过一年。

第十条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可以联合相关部门进行挂牌督
- ,: h 办，其挂牌和解除程序参照上述程序执行。
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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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承办机关在督办期限内，未按《环境监察通知书》

的要求，督促涉案企业消除违法行为，致使企业违法状态继续，

或者在解除挂牌督办过程中弄虚作假的，要移送监察机关，依照

《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》进行处理。

第十二条违法主体在督办期限内，未按《环境保护违法案

件挂牌督办通知书》的要求完成整改的， 承办机关应当依法从严

从重进行处罚。如违法主体为固有、固有控股企业或政府及政府

部门，要依照《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》，移送监

察机关，追究违法主体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行政责任。

第十三条挂牌督办期间，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可根据实际情

况，对涉案企业（企业集团）、政府及政府部门所在地区，采取

除污染防治设施以外的新建项目限批措施 。

第十四条本办法所指承办机构，一般情况下为案件所在地

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；其中跨流域区域案件 ， 承办机构为案件

所跨区域的一家或多家环境保护行敬主管部门。

本办法所指违法主体，一般包括环境违法企业、出台有悖国
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政策文件的的政府或政府部门及其主要
责任人员等。

第十五条自治区环境保护厅环境监察总队负责挂牌督办
工作的归口管理。

第十六条本办法由自治区环境保护厅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七条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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